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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问题解答之二

010. 我公司有一份国际招投标项目合同已执行了大部

分，剩余的货款出于各种原因已经无法收回，现在我公司应该

如何确认销售收入，是按实际收到的外币金额还是按合同金

额计算销售收入？有这方面的依据吗？

答：国家税务总局在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释义

中指出，销售收入确认的条件为：一是企业获得已实现经济利

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控制权；二是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

能够流入企业；三是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销售

收入金额的确认：企业应当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

或协议价款确定销售货物收入金额。因此如果在确认收入之

前就知道货款收不回来，则不用确认收入；如果是收入确认之

后发现货款收不回来，应先在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时按合同金

额确认收入，确定货款不能收回时对债权计提坏账准备，并确

认坏账损失。（王洪芳）

011. 我单位有一批兄弟公司委托加工的物资：原材料开

票金额为 376 932.95元，加工费为 91 791.82元，不含税价格

为 468 724.77元，增值税为 79 683.21元。该批物资用于在建

工程的机器调试，请问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根据资料中的数据分析，该物资为兄弟公司自有或贵

单位代购的，然后进行加工。因此收回委托加工物资时，借：

原材料/库存商品 468 724.77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79 683.21元；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 548 407.98

元。领用时，借：在建工程 548 407.98元；贷：原材料/库存商品

468 724.77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79 683.21元。

如果收回委托加工物资时已经知道该物资用于在建工

程的机器调试，则收回时，借：原材料/库存商品 548 407.98

元；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 548 407.98元。领用时，借：在建工

程 548 407.98元；贷：原材料/库存商品 548 407.98元。（王洪芳）

012. 客户退回不合格产品，车间领出返工时如何进行账

务处理？

答：客户退货，根据退货单红字冲销销售收入，借：主营业

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贷：银行存款

等。根据产品单价冲销销售成本，借：库存商品；贷：主营业务

成本。

车间领出返工产品时，借：生产成本；贷：库存商品。返工

发生相关人工费、材料费时，借：生产成本；贷：原材料、应付职

工薪酬等。（王洪芳）

013. 我超市开业了，有自营区（超市自己进货经营）、联营

区（超市从联营商的营业额里提取扣点，不管理其库存）和租

赁区（租赁区商户只缴纳租赁费，自行管理库存）。联营区和租

赁区的员工工资和水电、耗材等费用在月底一并从其营业额

中扣除，再由超市统一支付给相关单位和员工。所有营业款统

一由超市收取，月底结算后再返还给各联营商、租赁商。请问

每天收取的营业款该怎么进行账务处理？到月底结算时又该

怎样进行账务处理（超市每月缴纳定额税）？

答：自营部分营业款应确认为销售收入，联营和租赁部分

营业款不属于超市收入，可计入其他应付款，在月底结算时再

结转。每天收到营业款时，借：库存现金；贷：主营业务收入（自

营区），其他应付款———联营区，其他应付款———租赁区。计提

员工工资时，借：销售费用；贷：应付职工薪酬。支付水电费、材

料费等，借：管理费用等；贷：银行存款、低值易耗品等。月底结

算时，扣除联营区和租赁区的员工工资及水电费、材料费等费

用，借：其他应付款———联营区，其他应付款———租赁区；贷：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确认收入时，借：其他应付款———联营

区，其他应付款———租赁区；贷：其他业务收入———联营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租赁收入。返还联营商、租赁商营业款时，

借：其他应付款———联营区，其他应付款———租赁区；贷：银行

存款。（王洪芳）

014. 2007年实施的会计准则取消了“预提费用”科目，请

问：单位聘用退休人员、劳务人员等，在没有开具劳务发票的

情况下，劳务人员的工资结转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单位直接聘用退休人员、劳务人员等，每月支付工资

时可编制工资支付单，根据工资支付单进行账务处理，借：制

造费用、管理费用等；贷：应付职工薪酬。实际支付时，借：应付

职工薪酬；贷：银行存款。如果是通过劳务公司聘用劳务人员，

在没有收到劳务发票时，分配劳务费用，借：制造费用、管理费

用等；贷：其他应付款———劳务费用。实际支付时，借：其他应

付款———劳务费用；贷：银行存款。（王洪芳）

015. 据《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

缴纳。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产权出

典的，由承典人缴纳。我公司办公用房的产权证所有人是 A

单位，A单位把房产卖给了 B单位，A与 B签订了买卖合同，

但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尚未办理过户。B单位又收取了我公

司部分购房款，我公司与 B单位没有签订购房合同或协议，B

单位只给我公司开具了收据。其中，B单位是行政单位。请问：

产权所有人应如何界定，是以房产证为依据还是以购房合同

为依据？应如何纳税？

答：《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5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

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房地产

转让、抵押，未办理权属登记，转让、抵押行为无效。《城市房屋

阴窑58窑 援 上旬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 4条规定：国家实行房屋所有权登记

发证制度。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到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政

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权属

登记，领取房屋权属证书。第五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

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依法登记的房屋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

房产证是买房人真正取得房屋产权的象征，A与 B签订了购

房合同，但是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都没有办理过户，因此实际

上的产权所有人还是 A单位。你公司相当于是使用 A单位的

房产而支付租金，由出租方缴纳房产税。（王洪芳）

016. 2009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

四条关于营业税的纳税地点有这样一项规定：“纳税人提供应

税劳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但是，纳税人提供的建筑业劳务以及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应税劳务，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该规定所说的机构所在地是指总机构

所在地还是分支机构所在地，或者既包括总机构所在地又包

括分支机构所在地？比如说，家乐福超市的总机构设在北京市

宣武区，而其在北京市海淀区、丰台区等地也分别开设了店铺

并办理了分支机构税务登记，那么，位于丰台区的家乐福超市

是否应向宣武区地税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呢？

答：在我国，营业税的纳税人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有很

大区别。营业税没有实行法人税制，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

规定，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

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因此，无论是总机构还

是分支机构都有可能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营业税法没有类

似于企业所得税法的跨地区汇总纳税的统一规定。纳税人提

供营业税应税劳务应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如果属于总机构提供的营业税应税劳务，就应

当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如果是分支机构

提供的营业税应税劳务，就应当向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机构所在地同时涵

盖了总机构所在地与分支机构所在地。

至于您所提到的关于家乐福超市的纳税问题，由于家乐

福超市以商品销售为主业，在多数情况下应属于增值税纳税

人。但是，如果家乐福超市发生兼营营业税应税劳务行为并且

对该部分营业额单独核算，也可以成为营业税纳税人。结合您

的举例进行分析，假如家乐福超市的总机构设在北京市宣武

区，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分支机构在丰台区税务机关办理

了税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丰台区的家乐福超市涉及营

业税应税劳务，则应向丰台区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家乐福超市涉及的主要税种是增值

税而不是营业税，根据同样是在 200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于该超市发生的增值税业务，也

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总机构和分

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经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财政、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可见，在我国，增值税业务也实行属地

纳税，但是增值税较之营业税有特别规定，就是在经过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可以实行汇总纳税。（王学军）

017. 我公司于 2008年 9月从一非关联企业以市场价格

购买了一条对方因转产而转让的生产线，购买价格为 300万

元（对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对方提供的基础资料显示，该

生产线原始价值为 6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15年，截至转

让当月已经提取折旧 240万元（6年）。我公司取得该固定资

产后，应当如何确定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和折旧年限？

答：确定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时应当采用历史成本计

量。《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外购的固

定资产，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

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发生的其他支出为计税基础。该规定既适

用于外购的新固定资产，也适用于外购的旧固定资产，因此你

公司购买的生产线计税基础应当以发票上的购买价格 300万

元加上其他合理支出确定。

在确定该生产线折旧年限时应当注意，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固定资产原值及折旧年限认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3］1095号）的规定，企业取得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折

旧年限，主管税务机关首先应当根据已使用过固定资产的新旧

磨损程度、使用情况以及是否进行改良等因素合理估计新旧

程度，然后与该固定资产的法定折旧年限相乘确定。如果有关

固定资产的新旧程度难以准确估计，主管税务机关有权采取

其他合理方法确定。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还未对此类问题进行统一规范，笔者建议你公司在

确定折旧年限时考虑上述规定的要求。假定所购买的生产线经

评估，其成新率只有 70%，由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

的生产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 10年，你公司可以 7年（10伊

70%）作为该固定资产的税务折旧年限。当然，如果你公司实

际选择的折旧年限长于 7年也同样符合税法要求。（王学军）

018. 我公司销售人员与客户签订了三年期的产品授权合

同，第一年收回全部款项，并开具了全额发票，请问收入如何

确认？是一次性全部确认还是分三次确认呢？如果分三次确

认，应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答：收入应当按照合同规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合同规定一次性收取费用且不提供后续服务的，应当一次性

确认收入；提供后续服务的，应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分期确

认收入。合同规定分期收取费用的，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收款时

间和金额或按合同规定的收费方法计算确定的金额分期确认

收入。公司第一年收回全部款项并开具了全额发票的，若属于

不提供后续服务的情况，则应当一次性确认收入，借：银行存

款；贷：其他业务收入。如果要提供后续服务，则应当在有效期

即三年的时间内分期确认，在收到款项时，借：银行存款；贷：

预收账款。分期确认收入时，借：预收账款；贷：其他业务收入。

（王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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